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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9C_A8_c80_644396.htm 1.下列有关主犯、从犯、胁从

犯的说法，哪些是错误的？ A．胁从犯是指被胁迫、被诱骗

参加犯罪的人 B．首要分子不一定是主犯 C．在共同犯罪中

不可能只有从犯而没有主犯 D．对于从犯，应当比照主犯从

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刑法总

则有关主犯、从犯、胁从犯的知识。 根据刑法第二十六条第

一款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或者在共同犯

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主犯包括两类：一是组织、领导

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即犯罪集团中的首要分

子；二是其他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即除犯

罪集团的首要犯罪分子以外的，在共同犯罪中对共同犯罪的

形成、实施与完成起决定或重要作用的犯罪分子。这里需要

区分的是主犯与首要分子的关系，根据刑法第九十七条规定

，首要分子分为两类：一是犯罪集团中的首要分子；二是聚

众犯罪中的首要分子。但犯罪集团中的主犯不一定是首要分

子，因为在犯罪集团中，除了首要分子是主犯以外，其他起

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也是主犯。在聚众犯罪构成共同犯罪的

情况下，原则上也可以认定其中的首要分子是主犯。但在聚

众犯罪并不构成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如刑法规定只处罚首要

分子，而首要分子只有一人时），不存在主犯、从犯之分，

其中的首要分子当然无所谓主犯。据此，选项B说法正确。 

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

是从犯。从犯是相对于主犯而言的，主犯是共同犯罪中的核



心人物，没有主犯就不可能成立共同犯罪。因此，在共同犯

罪中，只有主犯（须二人以上）没有从犯的现象是存在的，

而只有从犯没有主犯的现象则不可能存在。故选项C说法正

确。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至于对具体

案件中的从犯是从轻处罚，还是减轻处罚，抑或是免除处罚

，应根据共同犯罪的性质、情节以及从犯本人所起作用的程

度来予以确定，刑法并未规定要比照主犯从轻、减轻或者免

除处罚。故选项D说法错误。 刑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胁从犯

是被胁迫参加犯罪的人，即在他人的威胁下不完全自愿地参

加共同犯罪，并且在共同犯罪中起较小作用的人。对于胁从

犯，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其中的

“情节”主要是指被胁迫的程度，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

。选项A的错误在于刑法只规定了胁从犯是“被胁迫”参加

犯罪，而没有规定“被诱骗”参加犯罪也属于胁从犯的情形

。 由本题可以看出司法考试出题的趋向之一是对某一章节所

涉及内容进行综合性的考查，这样就对考生提出了更高要求

，需要考生在复习时既要做宏观上整体框架把握，又要注意

细节性规定。 2.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甲借到Ｍ国探亲的机会

滞留不归。一年后甲受雇于Ｎ国的一个专门收集有关中国军

事情报的间谍组织，随后受该组织的指派潜回中国，找到其

在某军区参谋部工作的战友乙，以１万美元的价格从乙手中

购买了３份军事机密材料。对甲的行为应如何处理？ A．以

叛逃罪论处 B．以叛逃罪和间谍罪论处 C．以间谍罪论处 D．

以非法获取军事秘密罪论处 答案：C 解析：叛逃罪（刑法第

一百零九条）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及掌握了国家秘密的

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期间，擅离岗位叛逃境外或



者在境外叛逃，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的行为。本题中甲

是借到Ｍ国探亲的机会滞留不归，而不是在履行公务期间叛

逃，因此不构成本罪。由此可排除选项A、B。 间谍罪（刑法

第一百一十条）是指参加间谍组织，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

人的任务，或者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三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一是参

加间谍组织充当间谍；二是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

，在我国进行间谍活动；三是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本罪在

主观上只能是故意。本题中甲参加了Ｎ国的间谍组织，并接

受组织任务到我国境内进行间谍活动，符合本罪的构成要件

。 非法获取军事秘密罪（刑法第四百三十一条）是指以窃取

、刺探、收买方法，非法获取军事秘密的行为。本罪的犯罪

主体必须是军人，这是与间谍罪的重要区别。本题中甲的身

份是国家工作人员，故在犯罪主体要件上即不构成本罪。由

此可排除选项D。 3.简述缓刑的概念、种类和使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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